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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企業裡通常都擁有多數勞工，雇主若要使每個勞工都能發揮最優質勞動力，就要避免勞工把多

餘精力用到爭取勞動條件、福利等心思上。如果勞工隨時都在盤算「要如何才能比別的勞工得到更好

的勞動條件？」必然無法專心致力於工作。因此雇主如要得到勞工完全發揮應有能力之勞務，則勞動

條件統一化應該是必然措施之一。 

 
   勞工如果要提升更好的勞動條件內容，透過工會與雇主訂定團體協約決定勞動條件將是最好的

選擇。因為不只是勞工的團結組織－工會力量較大，透過工會與雇主的團體協商，對勞動條件的提升

與決定也比較有系統、有確定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了解，團體協商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勞

工的勞動條件，最後訂定成團體協約來拘束勞資雙方共同遵守。而團體協商正是達到這個目的不可或

缺的手段。 

 
   團體協約不只是在決定勞資雙方之勞動條件而已，團體協約更大的機能在於預防與解決勞動現

場上所可能發生之糾紛。勞資雙方之糾紛，隨著時代進步、社會變遷、國外資訊氾濫等因素影響，糾

紛內容形形色色，遠非法律制定當時所可預料。加上我國主要規範勞動條件之勞動基準法，並未隨著

時代需要而適時修正，因此有不少的勞資糾紛，形成法律為規範之狀態。此時，勞資雙方若能透過團

體協商，將處理特定勞資糾紛之解決方案訂定於團體協約中，則團體協約亦可扮演法規範秩序之功能。

因此一個進步的團體協約，應該不再只是將勞動基準法之主要規範照本宣科置入於團體協約之條文中，

反而應該去協商處理法未規範之問題。 

 
以下嘗試列舉團體協約內容中應可加以約定之事項： 

 
一、 加班相關事項： 

   勞基法規定雇主如要使勞工從事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外之工作時（亦即加班），有工會者必須得到

工會之同意。但此種得到工會之同意，只是雇主免於違反法令之免責要件而已，並不因工會同意而隨

即取得對於勞工加班之命令指揮權。因此有關勞工如何同意雇主之加班請求，應可明確約定於團體協

約中。又勞動基準法第 42 條，主要是規定當勞工有健康上事由或其他正當理由時，即使勞工事先應

允加班，雇主仍不可強制該勞工加班。問題是何者理由屬於正當事由，似也可以透過團體協約之約定

使其明確。 

 
二、 調職相關問題： 

   企業在安排人事職務上，為了活化人力資源、適才適所、培育幹部養成等考量，難免對於勞工

之職務、工作內容、甚至工作地點，在長期雇用下有必要予以調動。然而另一方面職務調動甚至工作

地點之變更對於勞工生活影響也很大，因此勞資雙方間常常會對於調動而引起糾紛。 

我國目前不管勞工行政、司法實務上，有關調動問題幾乎都以「調動五大原則」為圭臬。問題是五大

原則是否能放諸四海皆準，也有予以考量之空間。特別是第五原則「調動地點過遠，雇主必須給予適

當之協助」，多遠才算過遠？何種程度之協助才算適當之協助？在在都是不明確之疑問。因此有關這

些問題，如果也能在團體協約中予以約定，應該可以解決不少糾紛。 

 
三、 工資之意涵 

   勞工每個月從雇主處所得到之收入，不盡然全部皆屬於勞動基準法上之工資。工資之內涵會影

響到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之多寡，因此有關工資內涵引起之糾紛亦不在少數。如果團體協約中能針對

勞工工資之內容中，何者屬於勞動基準法上之工資，有一個明確之約定時，相信一定可以給企業主免

除許多不必要之勞資爭議議題，勞資和諧之腳步亦得以跨一大步。 

 
四、 週六加班之加班費疑義 

   目前我國勞動基準法僅規定，雇主必須每七日給予勞工一日休息作為星期例假，換言之勞動基



準法之最低基準是週休一日，但事實上許多企業主都已經跟隨政府機關腳步實施完全週休二日、或部

分週休二日。問題是週休二日之星期六，因為法律尚未明定為雇主之休假義務，因此週六休假之法性

質充其量屬於雇主免除工作義務、或雇主恩惠性之給予。當然尚有一部份週六是屬於「只紀念不放假」

之國定假日所挪移者。從而，勞資雙方有可能會因為週六假日加班應如何計其加班費而起爭執。故如

能在團體協約中，勞資雙方合意週六加班時如何計算加班費，予以明確記載時，將可避免許多無謂的

爭議。 

 
五、 競業禁止條款中之代償措施 

   許多科技相關產業，企業主為免於離職員工洩漏其職務上所知悉之營業機密，常會要求與勞工

簽訂競業禁止條款，課勞工離職後若干期間內不得從事與原職務同種類同性質之工作。如果雇主沒有

用威脅逼迫之手段使勞工簽署該競業禁止約款，則一般認為勞工所簽署者尚有其效力。問題是勞工若

離職後無法以原有專長技能覓得新職，不能從事同種類同性質之工作，不僅勞工工作機會受減損，即

便能覓得新職，也因非勞工之專長而在薪資上受有不利益，此種以勞工工作選擇自由受限，來換取雇

主營業機密之保障，應非屬於勞工在勞動契約上之當然附隨義務。因此雇主有無給予勞工離職後在競

業禁止期間工資有所補償，應列入其競業禁止條款之約定是否具備合理性之判斷基準。 

 
   有關此點，如果勞資雙方透過團體協商方式，將雇主之代償措施予以明確其義務、及給予之標

準，預料將可減少離職後法律關係之爭議。 


